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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（2003年12

月31日） 深人发〔2003〕101号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国家公务员

（以下简称公务员）考试录用工作，保证新录用公务员的基

本素质，经研究，决定对《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实施

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进行修改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一、删除原《细则》中的以下内容： （一）删除原《

细则》第六章有关"个别选考"的内容； （二）删除原《细则

》第六条、第九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七条。 二、增加以

下内容： （一）增加“不按市人事部门规定时间申报招考计

划的，当年不予增补”的规定，作为《细则》第六条第二款

； （二）增加“科员以下职位，允许具有深圳户籍并符合前

款条件的人员报考；科级职位或者面向市外人员招考的职位

，其招考对象范围由市人事部门根据招考职位情况确定。”

的规定，作为《细则》第八条第二款； （三）增加“因改制

等特殊情况面向特定的对象招录的，其报考人数与录用名额

的比例，由市人事部门根据情况规定”的规定，作为《细则

》第十一条第三款； （四）增加“面向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

招考公务员，可由市人事部门统一组织在高等院校集中的省

市设置考场，进行考试”的规定，作为《细则》第十二条第



二款； （五）增加“无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和社会待业人

员被录用后，按报考职位试用，试用期满后方可按照报考职

位和任职的有关规定确定职务”的规定，作为《细则》第三

十五条第二款； 增加“其他人员在办理录用手续后即可按报

考职位确定职务”的规定，作为《细则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

； （六）增加“专业对口、本科以上学历（或学士以上学位

）、年龄35周岁以下或夫妻分居一方为本市户籍的异地国家

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其他机关工作人员，可经市人事

部门批准选调后，办理公务员转任手续。 选调公务员由市人

事部门统一组织笔试、体检。合格者，由用人单位根据职位

要求进行面试和考核。考试、考核、体检均合格的，按录用

程序和所需材料报批。 采取特殊考试方式录用国家公务员，

参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。”的规定，作为《细则》第四

十四条。 三、此外，就原《细则》部分条款中个别文字作了

技术性修改。 四、根据修改，就《细则》的章、条的顺序及

编号作了相应的调整。 五、修改后的《细则》自2004年1月1

日起执行。 深圳市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实施细则 （2002年10

月22日) （2002年10月22日发布，2003年12月31日修订） 第一

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国家公务员（以下简称公务员）

考试录用工作，保证新录用公务员的基本素质，根据《国家

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》和《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》，

制定本细则。 第二条 深圳市国家行政机关、行政事务机构录

用担任科级（含科级）以下职务的公务员适用本细则。 第三

条 录用公务员应当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并

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，采取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。 

第四条 市政府人事行政部门（以下简称市人事部门）是公务



员考试录用的主管机关，负责全市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组织、

审批和管理工作。 第五条 各区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负责本区各

部门公务员录用工作的协调和组织。 第二章 招考录用计划 第

六条 用人单位招考录用公务员，要在市、区机构编制部门核

定的编制员额内按职位要求制定录用计划，每年10月底前向

市人事部门申报下一年计划（各区招考公务员由区人事部门

统一向市人事部门申报），并按市人事部门审定的计划和规

定的考试录用程序实施。 不按市人事部门规定时间申报招考

计划的，当年不予增补。 第七条 公务员录用计划的内容包括

： （一）用人单位名称及编制数、缺编数、拟录用总人数； 

（二）拟录用职位名称、名额及所需资格条件（包括年龄、

学历、专业、经历及其他需要明确的条件）； （三）招考的

范围与对象。 第三章 报名与资格审查 第八条 报考公务员，

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 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

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； （二）遵守宪法、法律，品行端正； 

（三）愿意履行公务员义务和遵守公务员纪律； （四）年龄

在18周岁以上、35周岁以下； （五）具有与拟从事工作所需

的学历（除本市紧缺专业外，市外人员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

学历）； （六）身体健康； （七）符合经市人事部门审定的

用人单位要求的其他条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